中共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工作委员会


关于自治区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评选表彰拟推荐情况的公示
根据《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科技厅关于开展自治区科技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宁人社函〔2025〕253号）文件精神，参照推荐评选条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经2025年第35次党工委会议研究，确定了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拟推荐对象，现予以公示。

一、拟推荐先进集体1个

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技术协同创新中心

二、拟推荐先进个人1名

穆海彬，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宁夏交流合作中心主任
三、公示时间

2025年12月24日-2025年12月30日，共5个工作日。

四、受理反映情况方式

公示期间，如对拟推荐对象有异议，请以书面形式或电话等方式向园区管委会技术服务处反映。

联系电话：0951-6366633

               中共宁夏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园区工作委员会
2025年12月24日
